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

立董事，参加了公司2018年12月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我们

认真审阅了公司本次拟现金购买深圳市芯能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芯力投资有限

公司各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相关文件，并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

见： 

1、 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韦尔半导

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2、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扩大业务规模，

提升市场竞争力，增强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3、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公

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产权交易合同以及董事会就本次交易事项的总体安排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方案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同意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及事项，同意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 本次交易作价根据云南产权交易所关于股权挂牌交易的交易规则确

定，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5、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如需）。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

买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 

 

                                                                 

    文东华                陈弘毅                 王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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